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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讀經 

主題：教會—基督的奧祕，基督的身體，做基督的豐滿，成為神的豐滿 

第一篇  父的揀選和預定，說出神永遠的定旨 

讀經：弗一 1～6 

壹、 引言（弗一 1～2）： 

一、著者是基督耶穌的使徒保羅，他是照著神的經綸，憑著神的旨意，有立場有權柄，來啟

示神關於教會的永遠定旨。受者不僅是在以弗所的聖徒，也是在基督耶穌裡的忠信者。

我們要有資格並地位來接受這卷書，就必須是聖徒，有聖別的地位；也必須在基督耶穌

裡的忠信者，有忠信的生活。 

二、在著者與受者之間，有恩典與平安的交通，從著者出來，臨到受者身上，沒有閒言、批

評、控告或定罪，只有恩典與平安。恩典是神自己作我們的享受，成為我們的分。當我

們享受神作恩典時，我們就在一種滿有安息、滿足與喜樂的光景裡，這就是平安。這恩

典與平安來自『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我們有『神』作我們的創造主，

有『父』作我們的父，有『耶穌基督』作我們的救贖主。所以，我們完全有資格從三一

神領受恩典與平安。 

貳、 三方面的美言（弗一 3） 

一、頌讚、福分、祝福、這三辭乃是三方面的美言，在原文裡都是同字根。 

1.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 

a. 『主』是指我們救主為主的身份。『耶穌』是指祂是人。『基督』是指祂是神的受膏者。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指明主耶穌是一個人。祂如果只是神，神就永遠不能成為祂的

神，為要使神成為祂的神，祂必須成為一個人。 

b. 猶太人所敬拜的神，只是創造的神，不是成為肉體的神。今天我們所敬拜的，不僅是

創造的神，也是成為肉體的神和分賜生命的父。對神最高的稱讚，乃是說到創造我們

的神，成為一個人同時也是分賜生命的父。 

c. 在成肉體裡，創造的神成為耶穌的神；同時，也作神子基督的父。在基督的人性裡，

神是祂的神；但是在祂的神性裡，神是祂的父。在祂釘十字架和復活之前，祂是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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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生子；但在祂復活之後，祂成為神的長子，為要產生神許多的兒子。 

d. 所以，在一章三節保羅對神的讚美中，含示了創造、成為肉體和生命的分賜。我們論

到神的美言，對神的讚美，不該照著我們天然的觀念，乃該照著神關於祂自己的啟示。 

2. 祂『祝福』了我們：神對我們的美言包含了整本新約。你若要聽見神的美言，就必須

讀新約，並對每一方面都說阿們。例如：我們讀到關於我們的身體得贖時，我們當說：

『神阿！我何等感謝您，您已經進到我裡面，並以您自己浸透我；有一天這個浸透要

從我的身體彰顯出來，那就是我身體得贖的日子。神阿！為著這個我何等感謝您！』

這樣說我們就是以美言回報祂，他祝福你，你也頌讚祂。我們要學習照著神新約的經

綸來對神說美言。空氣、日光、礦物、動物的生命、植物的生命，是在神的創造裡，

我們享受祂祝福的美好東西。罪的赦免、因信稱義、在神的恩典裡與神和好、以及聖

別，這是我們蒙救贖之人所接受的祝福。神的生命、性情和祂的人位，乃是我們蒙重

生之人所享受的祝福。藉著這三項資格：受造、得贖、重生，我們完全並徹底的享受

宇宙中一切的福分。 

3. 在基督裡諸天界裡各樣屬靈的『福分』 

a. 各樣：指明神福分的包羅萬有性。 

b. 屬靈的：指明與聖靈有關；神的靈，不僅是神福分的管道，也是實際。 

c. 在諸天界裡：指明這些福分是從諸天來的，有屬天的性質、情形、特徵和氣氛，與神

用以祝福以色列人的福分不同，那些是屬物質、屬地的。 

d. 在基督裡：指明基督是神祝福我們的效能、憑藉的範圍。離了基督，神就與我們無分

無關。阿利路亞，我們乃是在基督裡。 

參、 蒙揀選成為聖別（弗一 4） 

一、神所賜的頭一項福分：神的揀選就是祂的選擇，祂從無數人中選上了我們。 

1. 在基督裡：指明基督是我們蒙神揀選的範圍。 

2. 在創立世界以前：含示整個宇宙的創立乃是為著人的生存，以成就神永遠的定旨。並

且神的揀選不是在時間裡作的，乃是在永遠裡作的。 

二、神的揀選要使我們成為聖別：神是聖別的，成為聖別，就是從一切神之外的事物中分別

出來。要成為聖別，需要與神成為一，因為只有神是聖別的。（利十一 44、撒上二 2） 

三、凡神所在之處，就是聖別：在創世記裡人還沒有被帶進神裡面；神開始在地上有居所，

並將人帶到至聖所裡，乃是在出埃及記。那時，在地上人間有一處叫做至聖所，神就在

那裡。出埃及記三章五節，神從荊棘中對摩西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

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這指明凡神所在之處，就是聖別。你也許無罪，十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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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但是你若與神無關，你就不是聖別的。然而一旦你與神有關，你立即就成為聖別的。

凡屬於神、為著神的，都是聖別的。（利二十 26、民十六 5、民八 9、出三十 39） 

四、神的靈臨到人，就是聖靈：基督在馬利亞腹中成孕，不僅是一件聖別的事，也是一件聖

靈的事。雖然，舊約中的帳幕、祭司體系，許多事物都是聖別的，卻沒有一樣是出於聖

靈的。只有在新約時代，當神來到人裡面成為人的時候，我們才看見一些東西是出於聖

靈的。（太一 20）新約多次用到『那靈，那聖』（the spirit, the holy）（帖前四 8、來三

7），聖靈有時稱為『那靈，那聖』。林前六章 17節說：『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

一靈。』那靈今天在我們裡面，祂正使自己與我們成為一，也就正使我們成為聖別。 

五、在地位上分別歸神：我們的地位乃是聖徒，就是分別出來的人，我們需要守住這個地位。 

1. 藉著基督救贖的『血』：我們蒙寶血救贖，乃是分別出來歸神（來九 14），就應當帶有

寶血的記號，乃是一個分別的記號。別人也許可以隨便說些話，做某些事，但是我們

不能。甚至有些事我們能做，但是我們禁止不做。 

2. 藉著聖『靈』：那靈的能力覆庇我們，使我們得以分別歸神（林前六 11、彼前一 6、羅

十五 16），我們就不能隨便用某些字眼，或去某些地方，或做某些事，但不是說我們

在規條之下。 

3. 在耶穌的『名』裡：我們帶著主耶穌的名（林前六 11），我們就不該凡俗而羞辱祂的

名，祂的名必須使我們有分別。這樣的聖別乃是在稱義之前。 

六、在性質上被神浸透：這是在稱義之後，在地位上被分別歸神並不困難，費時也短。但要

在性質上被神浸透，就需要很長的時間。神的心意乃是要以祂自己來浸透我們，我們需

要天天、時時將神吸取到我們裡面，使我們成為聖別，正如祂一樣，現今我們都在這一

個浸透的過程中。我們進入教會生活，乃是一種吸取神的生活，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我

們是不斷地被神聖的元素所泡透。在教會生活中，你是被改正，還是被浸透？驕傲的人

把自己裝得很謙卑，這算不得什麼！唯一算得數的，乃是我們被神浸透而有的聖別。藉

著魂的變化，並藉著身體的改變形狀，要終極完成為聖城新耶路撒冷。 

七、沒有瑕疵：瑕疵就像寶石內的異物。神所揀選的人只該被神自己所浸透，沒有外來的東

西，就如墮落的天然、屬人成分、肉體、己或世界的事，這就是沒有瑕疵。教會被話中

之水徹底洗滌之後，就要這樣成為聖別。沒有瑕疵，這使我們有資格留在祂面前，享受

祂同在。 

八、在祂面前：意即按著神聖的標準，在祂眼中成為聖別；在愛裡，這裡的愛是指神愛祂所

揀選之人的愛，以及神所揀選之人愛祂的愛。在這相互的愛裡，神愛我們，我們用這愛

回報祂，就在這種情形中我們變化了，就在這種情形中我們被神浸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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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預定得兒子的名分（弗一 5） 

一、神所賜的第二項福分：乃是預定得兒子的名分。在已過的永遠裡，為神所揀選的人就標

出了定命：神預定的目標乃是兒子的名分。我們甚至在被造以前，就被預定為神的兒子。

『預定』原文可譯作『預先標出』。預先標出是過程，預定是預先決定定命的目的。這

是照著祂的先見，指明我們與神的關係，是由神照著祂的預知所開始的（彼前一 2）。 

二、藉著耶穌基督：藉著『耶穌基督』意即藉著神的兒子，就是救贖者。藉著祂，我們得蒙

救贖，成為神的眾子。這樣的預定是按著神意願所喜悅的：這啟示我們，神有一個意願，

在其中有神的喜悅。神按著按著這喜悅，照著祂心所喜愛的，預定我們作神的兒子。以

弗所書不像羅馬書以人有罪的光景為立足點，乃是以神心中的喜悅為立足點。因此，以

弗所書更深且更高。 

三、得兒子的名分：在四節，我們看見神揀選我們成為聖別。然而，成為聖別是程序，不是

目標。目標乃是兒子的名分。換句話說，神揀選我們成為聖別，使我們可以成為神的兒

子。神不僅要一班聖別的子民。神渴望得著許多兒子。神聖別我們，是藉著把祂自己放

進我們裡面，然後使我們與祂的性情調和。成為聖別是變化我們性情；然而這是程序，

還不是目標。目標乃是與模成有關。成為聖別是性情的事，但成為兒子是模成的事。神

的眾子乃是一班模成特定形狀的人。教會不僅是一班得救的人；教會乃是在性情上成為

聖別，並作神兒子的團體人。 

四、藉著神兒子的靈：首先神預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乃是藉著把祂兒子的靈放進我們裡面。

在我們重生以前，我們頂多能說：『神阿！幫助我。』但在我們得救之後，我們自然而

然帶著親切的感覺，開始呼叫：『哦，阿爸，父。』這是一個有力的證明，神的靈在我

們裡面。我們有兒子名分的靈。 

五、在神兒子的生命裡：我們已經被預定得兒子的名分，不僅是藉著神兒子的靈，也是在神

兒子的生命裡。正如約壹五章十二節說『人有了神兒子，就有生命。』我們不是神的義

子，我們乃是神在生命裡的兒子。教會中每一位神兒子裡面，都有神兒子的靈和神兒子

的生命。如果我們呼叫『阿爸，父』，並照著神兒子的生命而活，在我們全人的深處就

會有喜樂。 

六、在神兒子的地位上：兒子的名分特別是與地位有關，過於與生命有關。 

1. 兒子的名分是法律上的問題。譬如，某個人實際上不是一個富翁所生的兒子。但按法

律說，他若有作那人兒子的地位，他就有權繼承那人的產業。產業屬於他，不是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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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乃是按著地位。 

2. 這一切乃是為著讓我們承受產業。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子，有兒子的名分，我們就有合

法的地位承受父一切的豐富。雖然我們今天在生命上是神的兒子，但宇宙還沒有看見

我們在地位上是神的兒子。然而當新耶路撒冷來到時，整個宇宙都要知道，我們不僅

在生命上是神的兒子，也在地位上是神的兒子。今天教會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我們

在教會裡，無論在生命或地位上都是神的兒子。雖然如此，但就我們的性情來說，卻

沒有聖別。因此，在教會生活中，神一直調和我們，使我們因著與祂的性情調和，而

得以成為聖別。 

七、模成神兒子的形象：當父把我們帶到完滿的兒子名分時，我們就被模成神兒子的形象（羅

八 29）。換句話說，神要『子化』我們全人。今天在教會生活中，這『子化』的過程正

在進行著。也許你在教會中被某人觸犯了，也許你觸犯了別人，但我們都因著這些觸犯

被『子化』了。我們越被觸犯，就越被『子化』。我們不該離開教會生活，在看似亂糟

糟的教會生活中要喜樂，要喜樂的接受『子化』的過程。至終在兒子的名分上得以完成；

就是完滿的兒子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羅八 23）。這意思乃是我們的身體要改變

形狀，也就是說，我們的身體也要『子化』。我們要承受神一切的所是（啟二一 7），直

到永遠。 

伍、 神恩典的榮耀得著稱讚（弗一 6）這是前一節所題預定得兒子名分的結果。 

一、神的恩典乃是神之於我們的所是作我們的享受（約一 16～17、林後十二 9、林前十五

10）：我們有基督，我們就有恩典。這就是為何約翰一章 17節說，恩典是藉著耶穌基督

來的，指明恩典是人位化的，這人位化的恩典就是神自己。當神被我們享受了，那就是

恩典。 

二、神恩典的榮耀，就是神在祂的恩典裡得著了彰顯：榮耀就是彰顯出來的神。當神得著彰

顯，那就是榮耀。當神隱藏時，我們看不見祂的榮耀。然而當祂彰顯出來，祂的榮耀就

看得見了。神恩典的榮耀，就是祂的恩典將祂彰顯出來，這恩典乃是神自己作我們的享

受。神在祂的恩典裡彰顯出來，而祂的預定乃是為著這彰顯得著稱讚。當我們看見自己

已蒙揀選成為聖別，並預定得兒子的名分，看見我們有兒子的靈、兒子的生命、和兒子

的地位，並看見我們要模成兒子的形象，承受完滿的兒子名分時，我們會說『何等榮耀！』，

也會為著兒子的名分讚美神。 

三、神恩典的榮耀得著稱讚，就是對神在祂的恩典裡得彰顯的高品讚美：我們這些神的兒子，

對神的讚美並不多。通常我們只是感謝祂，就是為著我們接受了某種恩惠而感謝神。但

是不論我們是否從祂接受了任何恩惠，當我們讚美時，我們主要是為著神的所是或神的

所作讚美祂。在讚美神時，你需要忘掉自己，並從自己裡面出來。當你真讚美神時，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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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你就不存在了。你只看見神，看見祂的所是，和祂的所作。那時，宇宙中每樣正面的

事物都要讚美祂。這事要在神的眾子顯示出來的時候發生（羅八 19）。現今受造之物在

奴役之下歎息，等候神的眾子顯示出來。當那事發生時，整個宇宙都要讚美神。 

四、在那蒙愛者裡面恩賜：『這恩典是他在那蒙愛者裡面所恩賜我們的』。那蒙愛者就是神的

愛子，神所喜悅的（太三 17、十七 5）。神喜悅我們，不是因我們在自己裡面，乃是因

我們在祂的愛子裡面。在那蒙愛者裡面，我們已蒙神恩賜，成為神所恩寵並喜歡的對象。

我們既是這樣的對象，就在神的恩典裡，在神所喜悅的愛子裡享受神，也給神享受。『在

那蒙愛者裡面』這句話，說出父神在我們身上完全的喜悅、滿足和享受。我們都該重看

自己的地位，因為我們已被擺在恩典的地位上，成為神恩典的對象。 


